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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浙 0502 民初
1485号

徐东、王斌：本院
受理原告徐成成诉你
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502 民 初
1485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织里人
民法庭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接到判决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2 民初
1749号

徐利锋：本院受
理原告吴兴向前服装
整理加工厂诉你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7）浙
0502民初1749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织 里 人 民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2 民初
1796号

徐利锋：本院受
理原告湖州亿都纺织
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7）浙
0502民初1796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织 里 人 民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2 民初
1697号

朱国锋：本院受
理原告宋丽君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原告申请撤回对你的
起诉，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 0502
民初1697号民事裁定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织
里人民法庭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逾期
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3 民初
1328号

沈明华、冯红霞:
本院受理原告曾善忠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503 民 初
1328 号民事判决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湖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3 民初
2856号

杨红祥：本院受
理原告桐乡市洲泉小
杨鞋料店与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应诉、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外
网查询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互联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规定、民
事 裁 定 书 、传 票 等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 后 15 日 内 。 举 证
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
后 30 日 。 本 案 定 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练市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判
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2 民 初
4799号

吴东良、潘红霞：本
院受理原告赵银钫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23 民 初
3494号

汪明成：本院受理原
告黄根才诉魏娟、徐普
宗、刘水根、汪明成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的15日内。并定于2017
年 10 月 27 日上午 10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本案依法缺席
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523 民 初
8071号之一

金世亮：本院受理原告
郭小艳诉被告金世亮、宋苗
琴、金霄、何丽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523民初807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02 民 初
2685号

李永锡、金美丽：本
院受理原告马小芝为与
被告李永锡、金美丽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0702民初
2685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自公告之日
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 浙 0782 民 初
21474号

叶向华、叶翠红：本
院受理原告蒋传军诉被
告叶向华、叶翠红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们送达 (2016)
浙0782民初21474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达期满后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5030号

周威丽、朱祖贤、楼
宝玉、朱观泽、朱一骥：本
院受理原告张大明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
15日内。定于2017年11
月8日上午8时50分在
本院第2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5119号

张国辉、曹丽静：本
院受理原告朱娇颜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
15日内。定于2017年10
月31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2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1689号

郑秀芳：本院受理
原告张林峰诉被告郑秀
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初 1689 号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1722号

盛婷婷：本院受理
原告盛辉煌诉被告盛婷
婷继承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初 1722 号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1895号

张国辉、曹丽静：本
院受理原告楼朝晖诉被
告张国辉、曹丽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初 1895 号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1937号

杨国超：本院受理
原告吴松松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26 民初 1937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2152号

丁金福：本院受理
原告朱绿芳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726 民初
2152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2211号

周决林、周玉珍：本
院受理原告陈三贵诉你
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2211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2445号

石旭升、陈美红：
本院受理原告王仙珠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726 民
初 244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4893号

方 昔 阳 、朱 东
芳：本院受理原告肖
深塘诉被告方昔阳、
朱 东 芳 民 间 借 贷 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 明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
证据材料、合议庭组
成 人 员 名 单 和 开 庭
传 票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十 五 日
和 三 十 日 。 本 案 由
审判长蓝照辉、人民
陪审员周彩燕、黄建
华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 上
午 9 时在本院黄宅法
庭 第 二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2496号

黄成伟、潘小珍：
本院受理原告黄丹龙
诉被告黄成伟、潘小珍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726 民
初 249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立预
1719号

王丞：本院受理
原告金玟泽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风险提示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合议庭人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送达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
顺延）下午 15 时 00 分
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十
七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立预
1718号

郑志成：本院受
理原告金玟泽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风险提
示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合议庭人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送达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
日顺延）下午 15 时 00
分在本院审判大楼第
十七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立预
1733号

廖吉田、衢州市柯
城炫羽推拿室：本院受
理原告朱小华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风险
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合议庭人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送达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
日顺延）下午 15 时 00
分在本院审判大楼第
十七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立 预
1514号

郑志成：本院受理
原告吴成飞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
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遇节假日顺延）下午15
时00分在本院审判大楼
第十七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立预 82
号

浙江衢州友利来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衢
州开明贸易有限公司、
陶秀芳、童开明、童俊
炜、浙江阳明铜业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衢州市柯城区瑞信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10 时 15
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
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立预 81
号

衢州开明贸易有限
公司、浙江衢州友利来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陶
秀芳、童开明、童俊炜、
浙江阳明铜业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衢
州市柯城区瑞信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与你们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
据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9时15分在本
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立预 85
号

陶秀芳、浙江衢州
友利来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衢州开明贸易有限
公司、童开明、童俊炜、
浙江阳明铜业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衢
州市柯城区瑞信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与你们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证据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你们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9 时 45 分在
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立 预
2174号

姜恢恢：本院受理的
原告徐载康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证据材料。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0
时30分在本院花园人民
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5732号

郑兴当、贾红梅、衢州
市佳兴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衢州市铭万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刘国勇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802民初
573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5703号

郑兴当、贾红梅、衢
州市佳兴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国
勇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802民初57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 浙 0825 民 初
1518号

台州泰丰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汤振飞:本院
受理原告龙游龙力紧固
件有限公司与被告台州
泰丰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汤振飞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分别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
求 两 被 告 支 付 货 款
105526.03元及逾期付款
利息损失。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
11月13日上午9时在本
院湖镇法庭第一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

龙游县人民法院
蒋惠民：本院受理原

告陈庆忠与你为买卖合
同纠纷[（2017）浙1004民
初4365号]，因你外出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
书。原告要求你偿付欠
款 76 万元及利息损失
（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
率计算至实际付款日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本案由审判员周
林光、?人民陪审员朱秀
君、刘树华组成合议庭，
由审判员周林光担任审
判长，代书记员黄谦担任
记录。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并定于 2017 年
10月19日8时50分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4389号

陈赟：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路桥支行与你
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
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
截 至 2017 年 12 月 4
日）。原告要求判令：一、
被告陈赟立即偿还原告
金穗贷记卡透支款本金
人民币 7898.26 元及截
止 2016 年 8 月 2 日的利
息 1522.79 元 、滞 纳 金
459.76元、取现手续费6
元，并支付自2016年8月
3 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
止按领用合约约定计算
的利息；二、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三十日内。本案由
审判员叶帆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蒋行敢、人
民陪审员陈芳萍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
2017年12月5日9时10
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5737号
郑兴当、贾红梅、郑兴

忠、衢州市佳兴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衢州市铭万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刘国勇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802民初573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1004民初4397号

管丽婷：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路桥支行与你为信用卡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
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
2017年12月4日）。原告要
求判令：一、被告管丽婷立即
偿还原告金穗贷记卡透支款
本金人民币36647.79元及截
止 2016 年 8 月 1 日的利息
7358.98元、滞纳金2116.51
元、消费手续费652.80元，并
支付自2016年8月2日起至
实际偿付之日止按领用合约
约定计算的利息；二、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内。
本案由审判员叶帆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蒋行敢、人
民陪审员陈芳萍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理，并定于2017年12
月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1123民初1362号

罗松福、吴丽芬：本院受
理原告傅根英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1123民初1362号民事判决
书、缴纳诉讼费通知单。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及缴纳诉讼费通
知单，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遂昌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7年7月
21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黑体
字部分被公告人“浙江尽心医
药有限公司、金孙亮”一案，案
号应为“（2017）浙0106民初
656号”，特此更正。

本报2017年7月19日
第8版法院公告栏中，杭州
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7）
浙0106民初4900、4901号，
内文开庭信息“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
泗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应为“并定于2017年10
月24日上午9时在本院上
泗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特此更正。

本报2017年7月19日
第8版法院公告栏中，杭州
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7）浙
0106民初5210、5211号，内
文开庭信息“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
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应
为“并定于2017年10月24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上
泗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特此更正。

本报2017年7月19日
第8版法院公告栏中，杭州
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7）
浙0106民初4997、4998号，
内文开庭信息“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
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应为“并定于2017年10月24
日上午10时在本院上泗法
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特此更正。

本报2017年7月18日
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宁波
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原告陈
夫云诉被告张庆人一案，黑
体字部分及内文案号应为

“（2017）浙 0204 民 初 342
号”，特此更正。

本报2017年7月25日
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宁波
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原告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
东支行诉被告花红江、程玉
兰一案，黑体字部分及内文
案号应为“（2017）浙0204民
初22号”，特此更正。

本报 2017 年 7 月 5 日
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湖州
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6）
浙0502民初5461号，黑体
字部分被告“冯卫成”应为

“虞学斌”，特此更正。


